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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828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莞控股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－011 

 

东莞控股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事项发

表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汇总： 

1、独立董事对投资东莞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PPP 改造项目的

独立意见（P 2） 

2、独立董事对《关于向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

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（P 3） 

3、独立董事对《关于向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

案》的独立意见（P 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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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，

对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公司）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

会议审议的《关于投资东莞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PPP 改造项

目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本次投资东莞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PPP 改造项目，

充分把握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发展机遇，有利于深化公司“产融

双驱”的发展战略，开辟新的业务领域与利润来源。 

2、本次投资的 PPP 项目，已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复，完成财政部

PPP“入库”登记手续，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及法规规范的要求。 

3、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、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4、本次投资涉及事项的相关审议、决策程序，均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按公司制定的投资决策权限，同意将该

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玉罡、江伟、刘恒、徐维军 

 2019 年 2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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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，

对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公司）拟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

十四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向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

议案》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本次由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向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康亿创公司）增资，符合康亿创公司的经营实际需

求，增资完成后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康亿创公司股权比

例保持不变，本次增资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

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玉罡、江伟、刘恒、徐维军 

 2019 年 2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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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关于

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，

对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公司）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

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向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本次由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向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康亿创公司）增资，有利于提高康亿创公司的资

本实力，增强市场竞争力。 

2、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，经核查无董事需回避表决，且交易价

格公允、合理，相关决策程序合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玉罡、江伟、刘恒、徐维军 

2019 年 2 月 2 日 

 


